福州市市场监管局关于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
2025年，我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扣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对标落实省市场监管局、省药监局工作安排，以法治赋能市场监管主责主业，推动法治建设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同向发力，推动法治市场监管建设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加强理论武装，始终把牢法治方向

（一）强化理论学习。局党组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开展“第一议题”学习17次，集中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福州市非法集资监测预警工作办法》等党内法规以及法律法规规章，两次举办严格规范涉企检查专题法治讲座，进一步强化法治理论武装。

（二）强化责任担当。局主要领导切实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将法治市场监管建设与中心工作同部署、同督促、同落实，统筹推进基层行政执法专项整治、规范涉企检查等重点法治工作。通过以上率下，有力推动“关键少数”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上作表率，确保党中央及省委、市委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各项决策部署在市场监管领域得到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

（三）强化机制建设。严格落实“三重一大”议事决策制度，出台行政规范性文件等重大决策均进行合法合规性审查和公平竞争审查，并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讨论决定等程序；作出的66件重大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决定均经法制审核，保障重大决策始终符合科学、民主、合法要求。

二、依法全面履职，持续改善营商环境

（一）政务服务效能提升。推行政务服务“掌上办”，首批55项高频事项全部上线，积极打造福州市场监管政务服务“企榕e”品牌。全省首创“股权继承一件事”服务，企业跑办次数减少75%，办理时长缩短16.6%。推行市场监管领域证照“一窗受理、同步审批、统一出件”的服务模式，累计为企业办理“证照联办”3600余件，重复提交材料减少50%以上。全市实有经营主体达120.73万户，同比增长4.05%。

（二）创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全年共会同审查市级重大政策措施105件，提出会审意见81条；发出公平竞争政策抽查检查《提醒敦促函》6份。强化涉企收费监管，督促金融机构、公用企业等清退违规收费41.52万元。常态化开展市场秩序整治，聚焦网络外卖、计量、价格等群众关心关注的领域，组织开展2025“守护消费”铁拳行动，着力营造公平透明、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

（三）筑牢“三品一特”安全底线。持续加强“三品一特”（即食品、药品、重点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全省率先自主研发“校园团餐系统”，实现“校园餐”全流程监管智能化、规范化。创新推行“1234”治理机制，筑牢农村流通环节食品安全防线。全面开展“清源、清网、清责、清规”专项行动。聚焦药品追溯码和医疗器械唯一标识（UDI）应用，加强经营使用产品可追溯。开展产品质量执法检查，聚焦经营性拼改装和违反3C认证、产品质量等主要违法情形，持续加强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等工作。全国首创研发“远程监测装置标准数据接口检验仪器”，全市4.4万余台电梯接入电梯物联网。全市4家液化石油气瓶检验站全部实现检验全过程可视化记录。

（四）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加速。全省首创“高新知融贷”知识产权金融专属产品，全市80余家企业获质押融资10亿余元。培育高价值专利组合19项、样板企业101家，闽都创新实验室案例入选国家优秀案例。扎实推进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筹建工作，建成数字、海洋、“福文化”3个特色保护园区街区。全国率先确权盘活水务、地理标志等公共数据，数据知识产权数量居全省首位。全国首创“山·海·城”地理标志矩阵，在烟台山落成“知识产权+文旅”街区体验场景。

三、夯实法治基础，不断提升治理能力

（一）积极参与立法立规。组织对《医疗器械管理法》《福州市物业管理若干规定》等30余部法律、法规、规章提出修改建议。参加省市监局、市人大、市政府、市司法局召开的《福建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福州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等相关立法论证会议11场次。

（二）严格审查和清理规范性文件。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动态清理，保留42件，废止6件。开展建国以来党内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废止84件、宣布失效9件。全年审查、发布行政规范性文件5件、党内规范性文件1件。

（三）强化执法监督。实施包容审慎监管，认真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等清单制度，全年全市系统不予处罚701件、减轻处罚382件、从轻处罚726件，减免处罚金额5435.09万元。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推动全市系统主动刀刃向内，排查整治执法不规范问题，下发执法监督意见书1件，建立制度13个。

四、创新执法监管，增强依法行政能力

（一）改革规范行政检查。依托“闽执法”平台，构建“信用+双随机”监管体系，实现信用评级全覆盖和标签化管理，精准抽取检查对象，相关案例获评第七届全国信用应用场景“优秀实践”奖。创新实施“综合查一次”和“入企扫码”检查，推行“五步工作法”，全市协同检查6813家，减少重复检查1.27万次，频次下降约55%。对违法企业开具服务清单7181份，帮扶指导企业合规经营、健康发展。

（二）深化运用智慧信用监管。全面应用“闽执法”平台办理案件（含行政处罚、强制、检查等）6.95万件，办案量居全市首位。全省率先实现个体工商户信用风险分类等级系统评级赋分。全国率先自主研发“酒店价格预警人工智能体”，精准捕捉“五一”“国庆”等旅游黄金周酒店价格异常上涨风险并及时处置，推动酒店价格投诉纠纷同比大幅下降。“两品一械信用分类与风险预警子系统”在第八届数字峰会上进行了展示。

（三）加强法治教育培训和法治能力考查测试。运用“闽执法”平台开展组织新入职干部执法证申领及新调入人员换证工作，确保执法人员持证上岗。通过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络学院、福建省干部网络学院等线上平台开展普法教育，确保每名干部每年学法时间不少于60学时。举办执法办案、执法稽查、药品监管等各类业务培训班22场，培训人员1238人次。

五、治理市场领域，筑牢社会法治防线

（一）完善消费维权机制。培育“放心消费承诺单位”2050家、“消费维权服务站”305家。在三坊七巷、烟台山两个街区试点推动“放心消费在福建”提质升级工作。全年共处理消费者诉求39.9万件，帮助挽回直接经济损失2425.82万元。

（二）接受社会监督制约。自觉接受司法监督，依法履行应诉职责。办理被行政复议案件16件，复议结果为维持4件、驳回5件、终止（撤回申请）4件、未审结3件。行政诉讼应诉9件，其中代市政府应诉案件1件。审判结果为原告撤诉3件、判决驳回5件、未审结1件。开庭案件均有相关局领导出庭应诉，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100%。承办市人大代表建议67件、市政协委员提案37件，依法办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47件。

（三）加强法治宣传教育。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积极创新普法形式、拓宽普法渠道，着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普法格局。精心组织“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12·4宪法宣传周”等系列普法活动，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公布典型案例、开展专题讲座等方式，普及市场监管相关法律法规。打造首个福州市知识产权与质量文化公园，创新普法阵地建设。加强自有宣传阵地管理，“福州市场监管”抖音号、“两微一端”累计发布公众号推文644篇、微博223条、抖音视频99条，持续传递法治声音，营造“人人讲法治、事事守法治”的良好氛围。

当前，我局法治建设仍存在一些不足：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仍有卡点堵点，“内卷式”竞争现象仍然需要下大气力整治；“四大安全”监管还有薄弱环节，部分重点领域违法违规问题还不同程度存在；应急处置的效能有待提升；对直播带货、跨境电商等新业态还未形成有效的监管手段；基层监管资源与市场监管需求还不相适应，执法队伍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仍需不断推进。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我局将锚定“奋勇争先突破年”目标定位，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着力提升知识产权发展效能，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安全风险，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市场监管力量。主要实施以下五大突破行动：一是实施“经营主体发展”突破行动。持续优化准入退出服务，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强化主体信用建设，打造公平竞争环境。二是实施“知识产权护航”突破行动。修订完善《福州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激励知识产权高质量创造，促进知识产权高效率运用；制定实施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专项规划，构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三是实施“市场安全保障”突破行动。持续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推进食品安全“六大提升行动”和“百城千家食品安全承诺行动”；深化“三医联动”促进医疗机构药械使用规范化，压实“两品一械”主体责任，探索AI辅助风险监测预警；持续推进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开展重点领域产品质量安全隐患排查；深入开展特种设备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四是实施“市场秩序规范”突破行动。构建“预防为主、轻微免罚、重违严惩、过罚相当、事后回访”的执法新模式，持续推动涉企行政检查行为规范化，提升法治监管水平；持续开展民生领域案件查办“铁拳”行动，加强重点领域治理，巩固群腐集中整治成果；深入实施“放心消费在福州”三年行动，打造放心消费环境；出台《福州市网络交易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构建基于信用指数的新型智慧监管模式。五是实施“干部队伍锻造”突破行动。推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持续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要求，切实为干部松绑减负，为实干聚力赋能；持续推进执法队伍、窗口单位、市场监管所行风建设“三项行动”；常态化开展“岗位大练兵”，提升基层监管实战能力，推进基层市场监管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